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諸位明白這一點。如果決瞵草集這一都分祇 

I,那是一囘事，若 

那 夂 是 另 ― 囘 

事。 

M r Aunm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圃 ) • 决 議 草 案 

英文本有玆詞"The"字。我現有的打字機所 

印出的抄本中無此字，但這是印 H o 速記紀 

在 第 = 段 開 首 ， 將 

由 ffii®之"̶語改爲"請"字o然後將 

" 五 " 字 删 去 , 並 將 " 其 職 資 如 下 " 等 字 改 ; S 

"會商並"因此這一段實際上修正如下 

(To call on the 

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to con-

sult and )o 

舉 行 舉 手 表 决 o 該 决 璣 粱 贊 成 者 八 褢 

贊 成 者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、 中 圃 、 哥 侖 

比亜、法蘭西、鳥克蘭蕺維埃趾會主莪共和 

圃、蕺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、美利堅合 

衆阈。 

阿根廷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圃o 

( 干 後 W 時 A 十 A 分 钛 會 o ) 

第二百六十四次會議 

̶九1»八年三月A8盡期一午後工時三十分在《2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圃 ） 

A 席 者 f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圃、哥侖比亜、法蘭西、敍利 

鳥克蘭藓維埃社會主鶄共和阖、蘇維埃 

i 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、英聯王圃、美利堅合 

衆國o 

九*臨時議事日程 
(文件S/Agenda 264) 

= • 印 度 巴 基 期 坦 問 題 

(a) 一丸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爲査 

席函(文件S/628)>o 

(b) ̶ A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五 B 巴 基 斯 坦 外 

交 部 長 爲 査 謨 什 米 爾 情 势 事 致 

害 長 函 ( 文 件 S / 6 " ) 2 o 

—丸四八年—月::：十日巴基斯坦外 

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（文件 

S/655)»o 

(C) 

̶ O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• • 繼 績 討 論 印 度 巴 基 】 

觑 主 席 邀 錄 , 印 度 代 表 M r Gopdaswamt 

Ayyangar i l巴基斯 i 3代表S i r Mohammed 《<j/-

rullah Khan躭安全 Jffi亊會議席。 

i j fe鬮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,第三年,—九四八 

年十一月補編，第—三九貝至第—WWKo 

2阖上,—九W八年十—月補編,第六十七真至 

第八十七貝o 

' 面 上 , 第 六 狨 , 第 三 — 次 會 議 o 

主 虎 我 很 高 典 印 度 代 表 圜 首 席 代 表 

Mr Gopalaswami Ayyangar與印度政府商議 

Mr GOPALASWAMI A Y Y A N O A R ( 印 度 ) 我 

非常感謝主席剛才所表示的好意 o 

我在向安全理事會表示簡短意 

見時，擬專諭關於這個問題的事項 o 上次 I t 

諭 這 個 問 題 時 [ 第 二 3 £ 七 次 會 饑 ] , 印 度 代 表 

M l V e l l o d i 贫 極 詳 盡 而 淸 楚 地 反 駁 a 基 斯 

坦 代 表 於 = 月 十 八 日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發 嘗 時 

[ 第 二 五 O 次 會 饑 ] 所 提 出 的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

意見。Mr V e l l o d i 對 於 巴 基 斯 坦 方 面 所 提 

出的騸於這個問題的許多點已經發表了許多 

意 見 , 我 現 在 須 耍 補 充 的 話 極 少 o 

可 是 , a 墓 斯 坦 代 表 對 於 M r Vellodi於 

二月：：：十六日向安全理事會所發表的言論曾 

提出一些意見[第:：:五七次會議 ]o我擬在今 

天 辩 明 這 些 意 見 中 所 提 到 的 幾 點 , 並 且 代 表 

印度再提出一兩點意見, Jbl便安全理事會在 

開 始 計 H T 這 間 題 的 本 身 前 可 較 詳 盡 地 瞭 解 

印度的立場o 

我願意首先提到巴基斯坦代表上次發言 

行 將 束 時 所 提 出 的 不 重 耍 的 一 點 o i t — 點 

是關於朱拿加境内將 在：:：月第三週週末舉行 

全民表 決的事 o巴基斯坦代表與M r Vellodi 

於二月十八 B 及二月二十六日都曾對這個問 

題分別表示意見o 

a 基斯坦代表說他曾向我提出閼於這個 

問 題 的 建 璣 , 這 是 完 全 正 確 的 。 在 兩 國 代 表 

M 作 非 正 式 會 談 時 , 那 時 還 有 當 時 安 全 理 事 



會主席參加, 

全民表决 

當時立卽囘答他說這是一 

本入顔將此意轉知敝國 政府。 

我 差 不 多 在 這 次 會 談 W 後 立 卽 辦 理 此 

事 o 我向敝阖政府建議於可能時延餒皋行全 

民 表 决 。 印 度 政 府 , 研 究 有 無 同 意 此 項 請 求 

的可能，伹最後鄹爲全民表决的舉行早巳籙 

備 就 緒 ， 如 果 延 期 舉 行 , 就 會 引 起 種 種 行 政 

上的紊âL，並使許多選ajki及爲舉行全民表 

决所偏用fe^職員成到不便,這種It形如可能 

時 應 該 避 兔 。 因 此 , 印 度 政 府 的 結 論 就 是 全 

民表决將照原定計劃通行，但安全理事會倘 

鄹 爲 不 能 接 受 表 決 的 結 果 , 而 决 定 遒 在 某 方 

主持下及某種環境典條件下另外舉行一次全 

民表决時,印度政府並不反對再舉行 一次。 

Mr V e U o d i 已 將 此 意 通 知 巴 基 W 坦 代 

表，在二月十八日討論期間巴基斯坦代表提 

到這個問題而未加深論 o 他表示他巳經得知 

印度政府的答覆0如此而已 o 

邾 時 事 實 B 綞 十 分 顯 明 全 民 表 決 將 如 

期 舉 行 , 印 度 政 府 所 保 證 的 事 祇 是 如 果 安 

印度政 

那時巴基斯坦代表並未 Ift印度政府的行 

失觼或欠充分考廬 o事實上，二月十八曰印 

度代表提到這個問題的 5115—天,我E抵達印 

度，如果我知道在這方面對於印度有所不满 

或有所指責，我可能而且確會採取步驟，卽 

使不能阻止投惠之舉行,茧少也會設法在理 

事會有所決定 W前不針隳數,不宣布桔果o 可 

是讚遏巴基斯坦代表二月十八日所說的話 W 

後 , 我 的 印 象 W 及 印 度 政 府 中 各 同 事 的 印 象 

都認爲巴 基斯坦對印度政府的決定並未引起 

不滿之戚o因此，所投襄數均經針算 並將锆 

果宣布。 

我今天願向安全理事會保證印度政府各 

代表向來無意反對安全理事會所餺^»在這方 

面必霜辦的事，印度政府也決無意藐視安全 

理 事 會 圃 於 這 件 事 所 作 决 定 或 建 , 0 

爲什麼巴基肃坦代表在二月十八日未表 

示不满，而在二月二十六日却表示不满？我 

實難睞解這種情形，因爲這兩個日期之閬所 

發 缘 的 唯 件 就 是 全 民 表 決 的 舉 行 。 但 這 

並不是一件新事 o 二月十八日演說發表時, 

全 民表決巳在進行中。其閟發生的惟一新事 

件躭g投厲|g果的宣布 o 

如果我可 Jbl說的話，我覺得投蕙的人數 

及投褢的結果或係出人意外 o我知道巴基斯 

坦代表已綞承認並且準備在這次全民表決中 

印度會镀得大多數的票黻,可是他或者沒有 

料到所公布的實際 數字。請容我皐出一些事 

實 與 數 宇 ， 巴 甚 斯 坦 方 面 聽 後 或 會 增 加 

對這方面的不满。 

這次全民表决時，登記的選民人黻是二 

0 0 , 五 六 九 人 ， 其 中 有 囘 族 二 一 , 六 o 六 人 

及 非 囘 族 " 八 ， 六 三 人 。 投 褢 的 選 民 入 

數 是 一 九 0 , 八 七 o 人 ， 其 中 贊 成 印 度 者 一 

丸0 ,七七九人,贊成巴基渐坦者; *L十一入o 

未 投 票 者 ; 六 九 九 人 《 » 縱 令 所 有 未 投 萬 的 

九,六九丸人及投袅贊成巴基斯坦的丸十一 

入都是rej教徒,須知在這次全民表决時投I？ 

的 1^教徒一一，丸0七入中贊成印度者達一 

—，八一六人之多o 

我不願安全理事會得一印象 JU爲我之所 

£1提出這些戡字是《 了請安全理事會fel這種 

大多數贊成印度的表决爲根摅來對朱拿加問 

題作一决定。印度决將=1守其諾雷並願於安 

全理事會耍求時在適當機構的主持下再舉行 

—次全 R 表决 o 

印度不希望這次贊成印度的絕大多數表 

决會影響安全理事會的决定 o印度顔意一搗 

a基斯坦代表本人於二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 

會第=五七次會議中所表 $的一點 。他說 

"確實的， Mr Vellodi曾說他鰓爲再舉 

行一次全民表決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o他說如 

果在這些條件下舉行全民表决，其數字可能 

不同，但鑒於人民的組成，其結果不會 不同。 

這是可能的 》而旦極可能如 j f to我們不是因 

«我們相信朱拿加的全民表決艙果不會如此 

而堅持這些條件0" 

我祇耍求安全理事會對於是否遒再皋行 

—爽全民表决 W及如應舉行時須在何種條件 

下舉行的基本問題作一决定時，注意我听引 

述的話中所承認的事 o這是巴基斯坦代表於 

二月二十六日所提到的一個次耍 問題。 

同&巴基斯坦代表所提到的第二點是關 

於 據 稱 M r Vellodi曾說馬拿S打（ManSva-

d a r ) 這 個 小 區 域 巳 倂 入 印 度 的 話 。 我 在 紀 

錄 中 沒 有 看 見 M r Velfodi說過這種話，而 

且 M r Vellodi本人對我說他並未說遇這樣 

話。 

巴 基 斯 坦 代 表 繼 而 提 到 M r Vellodi M 

明中說到朱拿加 l i理Shah Nawaz Bhutto在 

朱拿加及其飛 到瞜喇基的話 *關於此事有一 



鳍 親 * 因 》 當 時 M r Vdlodi所有情银不充 

足,所Jbl發生這個錯睐》我現在 g此事向安 

同時， 

項 錯 睐 對 於 M r Veliodi那次所提出的理鼢 

或掛點均無影« P o賅邦« I理在̶九四七年十 

— 月 八 日 那 一 天 究 竟 是 在 朱 拿 加 抑 在 瞜 喇 

基 , 對 於 M r VeUodi所提出的 SI點並無闢 

係o 

我 們 可 節 單 地 i f t 這 些 耍 點 是 第 一 , m 

邦總理完全明睐反抗賅邦人民意志的無益， 

第 = , 他 派 M a j o r Harvey Jones典在朱拿 

加 邦 漸 有 勢 力 的 睡 畤 政 府 首 長 M r Samal-

das G a n d h i 食 銥 ， 第 三 , 翁 理 依 照 眩 邦 太 

於一; >t四七年十一月八日經由Major Ha卜 

vey J o n e s致 R a j k o t E 専 貝 一 函 o 

這是Mr Vellodi所提到的三個耍點 o這 

同 

而且我 

們也知遨Shah Nawaz Bhutto典巴基斯坦政 

府方面官員似乎也有通涫 â 的工具。 

事實上，正如C«基斯坦代表本A所說的, 

該邦總理確巳在十月尾離棄賅邦而移居瞜喇 

基 o 這 位 總 理 於 八 B 逃 出 朱 拿 加 ， 且 在 致 函 

Rajkot區專員蹐其接管朱拿加的行政 U後卽 

有 人 曾 锒 疑 M r Vellod»所詆的巴基斯 

坦 政 府 完 全 知 ， 有 這 • 行 政 移 ^ 印 度 

政府駐 R a j k o t 區専員的趣通愤形。巴基期 

坦政府知道實情一點，須從各種事賓推繪而 

得,現有 IS多事資表明這種推睦是合 理的。 

可 g,在另方面有人說雖然 Shah Nawaz 

Bhut to在八日可能 B到達咪痢基，可是 a到 

十B他才到巴基斯坦外变部去，並說巴基斯 

坦直到；/l日晚間印度自治頜官員接收朱拿加 

的行政Jt^後才收到眩邦總理於八日致巴基斯 

坦政府之電o 

行推It是否另方面的躏鍮可 JW改豳賅邦太守 

朱拿加邦發生革命， 

而巴基斯坦政府直到丸日晚 

輙 县 說 在 印 

度政府官員接收行政以後,才知道這次移交 

行政事。 

我 不 顔 斷 言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知 或 不 知 J i 

這種情形《我弒願表明巴基斯坦玫府的官 H 

那 時 都 在 咪 喇 基 , 艇 過 如 此 長 久 時 間 而 不 知 

道 這 件 事 , 這 實 在 是 不 可 齙 的 ， 尤 其 是 那 時 

與朱拿加有閻係的兩位行政首長資際上都在 

88?喇基o 

我現在—餽巴基斯坦代表於一丸四七年 

二月:：:十六日所發表的另一躑明，其中提到 

印度各邦在决定其究願鰺屬兩自治頒中那— 

巴基斯坦代表詆 

" M r V e l l o d i 鼸 有 一 偭 , 就 是 這 《 S 

撣通賅根據若干原朋，他並且槪述其中若干 

原朋o 可是他並未說明 道是睢H)誰中簡的諒 

Mo他曹引述Lord Mountbatten的話。 他 

所 引 述 的 是 L o r d Mountbatten的意見 

如果他所謂"諒 J T 是措印度阖民黨與囘教同 

這是第一點0" 

，我 

r» 一九四七年七 

月;:：十五日，印度總督JW皇家代表資格向公 

雜院特Jsq全體會瞜致調 o他向各君主及其代 

表報吿印度典巴基斯坦將來政府的政策 o 我 

願意蹐安全理事會性意這次會鼸是在一  丸四 

七年八月十五日W前約三星期舉行的，這個 

日 期 就 是 特 定 在 印 度 境 內 , 權 力 及 建 立 兩 

個自治頓的日期 o 他向各君主及其代表羝吿 

印 度 與 巴 , 坦 j i l 來 政 府 的 政 策 ， 籩 是 他 與 

铕 * 共 同 瞜 定 的 鬭 於 擬 定 歸 扈 文 害 W 及 各 邦 

賴桔維持現狀協定的政策 《他向他們表明所 

有各邦在理鼢上都可自由決定將來願意歸馬 

那一個自拍、頜,或者保持獨立o他指明現巳 

â 將 來 每 一 自 治 額 政 府 分 設 邦 務 部 , 可 是 他 

又說"我雖說所有各邦都可Jbi自由决定歸屬 

任 一 自 治 餌 , 但 頤 指 明 有 些 邦 由 於 地 理 上 的 

闢係非加入某一自治領不可"0總督說明他對 

於這種地理上的關係的意見，並於會饞桔束 

時 答 覆 問 題 》 他 於 作 答 時 , 表 示 希 望 印 度 典 

巴基斯坦兩圃的未來政府注意與同竄他所列 

皋的原JiJo 

在 印 度 政 府 自 然 是 公 開 實 行 這 一 點 , 並 

且審愼遵循這個原則 o現舉一例或可證明此 

說 K a l a t 是 一 佃 大 邦 , 從 地 理 上 說 必 澳 歸 

屬巴基斯坦，但賅邦贫向印度政府洽商玫治 

閼 係 , 當 綞 担 絕 0 另 一 邦 B a h a w a l p u r 也 曾 

作弗正式的提 i t ,惟亦旌担¦g» 



我並願請安全理事會 V4意B，f在雨方高极 

人 , 會 談 期 間 ， 宋 來 的 巴 某 斯 各 長 的 態 

度 令 人 相 信 巴 某 渐 亦 願 承 認 i 3 個 原 刖 ， 不 

與印度競爭"镀得各邦的 歸屬。現時在巴某 

斯坦政府中任職的 Sardar Abdur Rab Nish-

t a r , 當 時 是 全 印 聯 合 政 府 的 一 員 而 且 在 總 

^發表 i l 次演說時是未來的巴基斯坦自治領 

邦務部的負 責人。正式紀錄中巳載明他對這 

個 原 則 表 同 意 o 印 度 之 拒 絕 K a l a t 的 提 譏 

就是爲了實行這個協議的原则。因此，印度 

各Mr®之假定巴基斯ff l亦會像他們自己―樣 

審 愤 守 這 個 原 刖 ， 自 豳 现 所 當 然 。 這 是 對 

巴某斯W代表在這方而所提出的第一點 的;? P 

巴某斯w代表曾提出第二點。他在第二 

五 七 次 „ 中 鄺 言 " 印度自冶頒始終認 

爲歸歸 問題主耍是！ "山邦苕决定的事 "0他繼 

而 表 矛 他 敢 說 他 倜 人 對 ; S 種 問 題 所 知 ^ 的 

事實比當時 fr離中印皮發言人可能知 a的淸 

楚得多 o 

我願意藉此機會向安全理事會淸楚說叨 

ni度自治钡&去與現在對於此事的 立場。 

邦君係一邦元甘,自須對歸 JB un題採取 

行動 o 他與他的臣民對 * M i 歸磁那一個自治 

領的問題完全同意 i « f , 他就屮諳歸©這個自 

冶颁0 若他與人民的意見不相同時，卽织 

査 明 人 民 的 願 ! ? 如 此 查 W 後 , 邦 君 須 依 n 卩 

人民的意6"採取行励03是％們的 立場。 

我"爲巴某斯坦代我不會認爲在所 Jft \k 

形 h 人民,兌如何, j j p 印度自冶 0 i 所 

採立邦君總是對;SNffc事應作决;的人 。事 

實 上 ， 我 ^ 所 知 ， 在 邦 君 與 八 民 之 W 

有 S 種 眘 見 衝 文 的 席 形 印 皮 從 求 主 張 E 

" 邦 的 意 見 爲 主 。 

巴 基 斯 代 A 隨 後 又 說 F I l S ! 之 捉 出 舉 行 

全 民 表 决 的 耍 — A , 以 , 於 未 令 加 問 題 爲 第 

—次o ;3或者是印皮政府第一次向巴某斯in 

捉 出 的 s 秘 耍 j ï ， 伹 ? i ; 相 信 d 也 是 第 一 次 有 

M\\^f^o ? 1 ;們諧"全民• ̂ 决來確免人民啻 

兄的耍求，是在一丸四七年八月十五日 JU後 

六日内提出的 o 

巴基斯坊代灰進而 f e ?稱此項要 J e f â出 

Vf,巴基;W坦1永_^亍反對,因爲它提出了 

-immmmo 
如果我可WïZiKc説的iîg,他用lîf極爲審 

Ijîïo說巴基斯坦之所jyi未反對此5Ï耍求是因 

爲*È提出了一個ig'jJijNI]题,也^不是不正確 

fi'Jo可是3^1*3對；5^^$加問題所史,«的就 

是在此項耍求提出後並經屢次催促巴基斯坦 

時，巴基斯坦在安全理事會進行處理這個問 

題"前，曾否有一個時候同意將這個原刖適 

用於朱拿加問題 o 

關;5^此事，我願意向安全理事會說明印 

度對此問題所持態度的始末 Jkl及巴基斯坦的 

反應o 

早在一丸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印度開始 

知^朱拿加提議歸倂; 6^巴基斯坦時，印度政 

府掌管此事之部卽致函巴基斯坦駐新德里高 

級 専 員 特 別 着 重 此 項 要 求 o 該 函 稱 " 邦 君 

實不能不顧其人民的意願而作這樣重耍的决 

定 o 在 3 種 I t 形 下 倘 蒙 閬 下 吿 " 巴 基 斯 坦 政 

府對此問題所將採取的政策，印度政府將不 

勝感激"0 

過了好多天此函仍未得答覆。一丸四七 

年丸月六日，卽此函發出兩星期以後，印度 

政府又致;^銥員專 — ; S , 諭其注啻尙未收到 

答 覆 的 事 實 , 高 极 專 員 於 一 丸 四 七 年 丸 月 十 

二日覆®稱尙未接到瞜喇基政府的间示，一 

俟 接 镀 政 府 决 定 後 , 當 卽 轉 吿 o 後 來 一 直 到 

巴某斯坦實,接受朱拿加邦君約在一月 W前 

所提出的歸倂中請後才有阆 覆。此函是第一 

次向巴基斯坦提到這個 問題, 而且發信時歸 

倂中請尙未經接受，並且s個問題尙在巴某 

斯坦政府考虜中。 

第二次是印度總瑚於一丸四七年丸月十 

—日致巴某斯W總理一電o印度總理*^電文 

中 灰 亍 " 印 度 û 治 頒 對 於 朱 傘 加 邦 歸 併 於 任 

̶自冶僦的問題,願啻接受任何民主測驗0因 

此，印度自治颌願依從在聯合監 ff下所確定 

的該邦人民對於此事的意見  "oi î個電報 

沒有得到?fcS。 

第三次是印度總现J^—;^四七年丸月二 

十一日致巴某斯W總现一電o其中稱 

' 鬮 朱 傘 加 歸 倂 巴 某 斯 坦 事 , 茲 請 

m 1=^/*,前；5\^月十二日Lord Ismay親自 

送 到 喇 墓 政 府 公 ^ 的 致 巴 某 斯 坦 總 理 之 

tE, 3t中,f^說^J^印度政；{f對J^朱拿加問題 

的立場"o 

fS末句爲 

" 但 印 度 政 ; 仍 願 铉 受 朱 拿 加 人 民 對 於 

歸 屬 題 的 啻 見 , 全 民 我 决 則 在 卬 度 與 朱 拿 

加 政 府 聯 合 骼 下 舉 行 。 " 

巴某斯 t f政府於一丸四七年丸月二十五 

曰覆fTî中規避印度所明白提出的m題。啄喇 

某外交？15致新德里外交？15的個電文W第7? 

段稱 



此乃 

第 四 次 是 新 德 里 外 交 部 於 — 四 七 年 十 

月 = 曰 致 喇 基 外 交 部 — 電 , 其 中 有 下 面 一 

, 並 使 

—丸四七年十月五日來鼋答覆,在此電 

中EL基斯坦政府再次規;a全民表决搠題,但 

稱》 

" 這 樣 一 來 , 我 希 望 在 下 次 會 商 時 , 我 

們就能對任一邦或鎩邦皐行全 民表決的條件 

及環境等备種未决問題, 找出一 個妥善而和 

巴 基 期 坦 未 直 接 答 覆 鬮 於 朱 拿 加 的 問 

題，但表示任一邦或數邦將來舉行全民表决 

的頊境及條件,可在擗來會商時力 D"討 

第五次是在印度十月五日電中提到這個 

" 若 求 和 談 能 開 始 並 有 桔 果 》 朱 拿 加 

Babriawad及Mangrol非恢復到在朱拿加歸 

属 於 巴 基 斯 坦 前 的 原 狀 不 可 o 另 一 解 决 辦 

法就是由朱拿加人民钹决或表决0" 

印度於一丸四七年 t月七日又致巴基斯 

坦 — 電 , 其 中 或 因 印 度 政 府 未 充 分 了 解 a 基 

斯坦力求避免直接答覆的理由何在而稱， 

"我們欣悉貴方同意討綸遯在何種條件 

及 環 境 下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或 钹 决 " 確 定 人 民 的 

願望o ̶且在朱拿加境WJ»決這個問題後， 

Babriawad及Mangrol的次耍問題卽比較容 

易 解 决 。 " 

巴基斯坦一丸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來電 

答覆o賅鼋係由1$喇基外交部致新德里外交 

部,其第五段稱 

" 關 於 全 民 表 決 問 題 , 巴 基 斯 坦 總 理 曾 

向賁方表示他擬下次會商時與貴方 W i & 此 

問題 o 他本人現時在拉合爾  "0 

第 六 次 是 印 度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

電 o 這 是 ; 邦 驄 理 及 揠 竑 院 移 交 朱 拿 加 行 政 

的 第 = 天 0 電係由新德里外交部致巴基斯 

坦總理,其中有下面—句話 

"我們前向閬下指明靡JW全民钹决或表 

姑 法 作 最 後 决 定 。 " 

第=天收到巴基斯坦的签覆如下 

"關於賁方建議兩自治頜代表及朱拿加 

太守舉行會商事,食方淸楚知 >t我們始終願 

項。但;g方!!Eisl武力估據我們的額土，那末 

顯然a無舉行會商的 理由。唯有在下列條件 

下 我 們 才 能 逸 加 时 鍮 而 且 計 鹼 才 有 效 益 立 

郎撒退印度軍隊、恢復邦君的行政、侬復朱 

拿加境內及其四境的正常情 ai ,包括停止所 

其中未提及"全民表決" 一詞。 

第七次卽最後一次是印度一;^四七年十 

其中第五段稱 

" 因 此 , 印 度 政 府 的 主 耍 政 策 在 求 迅 速 

穏 定 局 面 , 爲 此 目 的 ， 我 們 願 意 照 前 於 十 — 

月十日致閣下鼋所首，立卽JW全民表决方法 

解决這個問題 C 

卜 方 法 。 " 

覆 電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= 日 收 

到，其中有下列一句 

加 , 也 不 能 承 膨 你 們 所 計 割 舉 行 的 全 民 表 

决 。 " 

明巴基斯坦政府如何 

— 避 免 1 E 視 在 朱 拿 加 境 内 舉 行 全 民 表 決 W 

確定人民意見的問題。 也可 Jldl說巴基斯坦政 

府並未明白表示反對印度政府的建議 o 可是, 

巴基斯坦政府亦從未表示實際接受印度的耍 

求。 

事 實 上 , 巴 基 斯 坦 甚 茧 於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

答 辩 印 度 的 控 I * 時 , 就 朱 拿 加 案 而 言 , 也 未 

提及全民表决 o巴基斯坦代表於：:：月十八日 

[ 第 二 五 o 次 會 議 ] 發 言 時 才 第 一 次 明 白 接 受 

全 民表决的觀念 o甚茧 î*^這次接受也是用極 

爲 審 愼 的 辭 句 表 示 的 " 若 ; 時 仍 堅 持 " 一 

這 是 說 ， 在 正 常 行 政 侬 復 後 一 " 應 W 全 

民表决方法確定朱拿加人民封於歸屬問題的 

願 望 ， 卽 應 舉 行 自 由 而 不 受 限 制 的 全 民 表 

决 。 " 

朱 拿 加 案 中 若 有 一 件 事 最 顚 明 的 話 , 那 

就是該邦人民頜袖及一般民衆絕大多數贊成 

歸屬於印度，而邦君朋贊成歸屬於巴基斯坦, 

並且實際上巴基斯坦已綞接受了他的這種提 

饑。可是锞方都已承認的原則 ——鉞如巴基 

斯 坦 代 表 所 說 者 一 

題有所爭執時，人民的意見鹰該是最後決定 

該邦願歸屬那一個自治镇的方法 o 



希望其接受的顳然正確的原刖，也許县因爲 

巴基斯坦恐怕這佃原則對於它所感覺典趣的 

其他各邦內可能發生影齄0 

巴基斯坦對於朱拿加集邁疑而不接受這 

锢原朋，也許是由於海達拉巴 （Hyderabad) 

邦的錄故 o巴基斯坦最後同意在朱拿加境内 

舉 行 全 & 表 决 ， 也 許 是 巴 基 斯 坦 對 什 米 

爾所採取的立場的必然 桔果。 

巴基斯坦代表又發表了一段頗《奇特的 

貧脸 o 他說印度希望這個原划能锒接受是 

朱拿加案而雷，而非對其他各邦而言o我謹 

聲明這句截毫無根摅而且完全不正確 o 

鬮 於 朱 拿 加 歸 属 問 題 , 我 願 意 向 安 全 理 

全靠法律規定來獬決 o 使朱拿加歸倂巴基斯 

坦 的 決 定 , 餹 容 我 說 一 句 ， 是 一 種 完 全 不 能 

辩 讒 的 A 場 ， 其 理 由 如 下 從 地 理 上 、 妣 會 

上 、 文 化 上 、 及 其 他 方 面 看 , 它 都 必 須 倂 入 

印度，朱拿加實際上爲印度的各邦所瀵橈，在 

這 種 情 形 下 , 該 邦 如 歸 屬 巴 基 斯 坦 ， 從 政 

治上,,凡明白》M:理的入都不 會憨爲 對於朱 

拿加邦及其人民有最大利益。 

該邦人民及印度政 府巳經 警吿朱拿加太 

守及巴基斯坦政府勿探這捶决定。我不願再 

從幾種觀點看來，朱拿加之歸屬於巴基 

斯坦的計割都是一種荒唐的針劃。從軍事觀 

點看求，顧然如此,從政治上與綞濟上,，它 

對 於 巴 基 斯 坦 是 一 倜 很 大 的 負 担 ， 所 " 表 面 

上看起來這個概念幾乎是一種 使印度上圈套 

的 企園。有入說巴基斯坦政府在朱拿加太守 

協 助 下 對 於 此 事 所 採 取 的 行 勘 , 其 用 意 在 引 

起印度政府探取輕串的侵略行動，但我可向 

安全理事會 镙吿，印度政府在這方面所探取 

的一切步驟,特別注意避免陷入這種圑套 o我 

可^«說》就印度而貧，我們對於朱拿加最後 

究凳會决定歸屬於那一自治钡印度或巴基斯 

坦，不必有任何疑慮。巴基斯坦政府的這種 

行锄或者是存心搗 

事實上，安全理事會決定此項歸屬問題 

時 , 不 應 只 注 意 此 問 題 的 法 律 方 面 而 巳 o 我 

EM通,這在本質上是一項政治决定,雖然 

從 嚴 格 的 法 律 觀 點 嘗 有 些 事 是 可 " 作 的 , 但 

在各邦及各政府處理事務時,我們所須顧及 

的一些因素或者便一方或他方靱爲它鹰該探 

取的决定雖或不合法律的規定，伹對於所有 

關 係 方 面 仍 有 ^ 的 利 益 o 

賅邦太守對於歸屬的决定與巴基斯坦政 

mo過了一個整月才作最後決定。這種Soi 

及巴基斯坦政府後來對於歸屑 jki後所負義 

務躊躇而不履行，令人有理由猜疑巴基斯坦 

智之舉,他們暹疑很久，最後終因該邦太守 

與鶬理一再力蹐，才表示同意。 

Sir Shah Nawaz Bhutto 於; t月四日致 

眞納先生一函,措辭頗爲悲痛，其中稱 

" 因 此 , 閣 下 實 須 格 外 施 仁 ， 力 保 護 

這個Kathiawar的首邦，其面積幾佔半島的 

四分之一o我君的健康現况不能支持重大憂 

慮的 懕力。閣下如公開宣言支助,卽可耠他 

" 及 K a t h i a w a r 的 數 十 离 阁 族 人 鼓 勵 ， 他 

們極爲憂廛不安地注意着此地情况的演變 o 

我本人準備對付所發生的任何 I t况,但在這 

個大海風<S中我的力量無濟於事 o閻下力量 

強大，曾綞組織並且建立世界上最大的 lèl教 

邦，我相信必不會容許朱拿加及其人民《虎 

狼所倂吞。閬下在新德里所發表的令 人鼓舞 

的言諭說巴基斯坦不容朱拿加受到侵略與虐 

待一Veraval距啄喇基不遠——此晤猶在吾 

耳 。 " 

—星期Jkl後,也許更晚一點，巴基斯坦 

郎接受歸併。我不擬深I»此點。 

巴基斯坦代表又提出̶項控If說Rajkot 

區 專 員 接 收 行 政 W 後 曾 虐 待 該 邦 教 官 員 ， 

對他們亳不顧jfcPo他說[第：::35：七次會齄]"印 

度政府一 j a接收朱拿加行政 W後,隨卽拘禁 

該邦所有未能及時逃胧的 fâf族官ft̶̶倘非 

如 此 , 我 瞻 M r Vellodi將印度政府軍隊 

進人賅邦"後所有境内仍有自由的高級 1^族 

官員列一名單提交安全理事會 0" 

關於這一點,我擬向巴基斯坦代表說明 

下列事實 o區專R於一丸四七年十一月丸日 

接 收 行 政 之 日 或 W 後 並 未 立 卽 拘 捕 任 何 官 

R o 十 一 月 ： : ： 十 五 日 , 賅 邦 太 守 私 人 秘 窨 

Mr A b r a h a m 因 私 鮮 法 武 器 及 軍 { ^ 而 锒 

搶o其後他綞遇法庭審訊 ，判處鲨禁六個月o 

另一官員 M r Abu Panch隨後因犯類似 

逷失而被拘捕o此外並無其他拘捕情事。朱 

拿加境內甚茧於今日尙有 fel族人眞担任高极 

轔位》 



巴 基 斯 坦 所 提 出 的 主 耍 耍 求 是 該 邦 行 

政 現 遒 恢 復 原 狀 , 由 該 邦 太 守 管 理 o 譲 我 們 

正親事實 o太守畏死而放棄該邦 ,If*至今日尙 

不求與其所愛的人民再有所聯絡。該邦總理 

亦 於 致 函 其 同 區 專 員 請 接 收 行 政 W 後 , 

十 一 月 八 日 出 逃 o 樞 密 K 業 經 解 散 , 現 已 不 

復存在9因此,朱拿加境內實無晳政府的殘 

餘可予侬復 o 

該邦總理早在一丸四七年四月代表太守 

說》太守非常希望聯合Kathiawar各邦成爲 

— 個 聯 邦 , 各 邦 各 有 其 自 主 政 府 , 但 共 全 

體利益o這位太守現在却 已股離Kathiawaro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也許知道,最近印度 

境 ^ 有 一 個 運 動 , 這 個 運 動 使 ^ « f e 在 印 度 各 

邦 管 治 下 的 E 域 已 完 全 改 觀 。 多 / J 邦 因 其 

面積狭/• !及資源缺乏而不能有現代行政者, 

或 者 自 相 聯 合 或 者 合 併 於 印 度 各 洛 , " 求 得 

到較fi行政水準。印度各地都已有 i l種撩形, 

MtS. K a t h i a w a r 境內亦有棰谙形。現已成 

立 ― 新 邦 稱 爲 " K a t h i a w a r 聯 合 邦 " , i i — 邦 

現在通行的名字是 Sourashtrao有一點値得安 

全理事會各理事注簠，就是在政府與邦的徽 

號內,Devanagan文中"Sourashtra"—字邀是 

顳 著 印 出 , 甚 茧 在 太 守 執 政 時 代 該 邦 用 這 

種傻號o朱拿加實在是 Sourashtrag的中心 o 

該區各地現在都巳合倂起來，各理事或者知 

^，這是印度境內從前封邦林立管賴獾最分 

散的一個地方 o Kathiawar聯合邦之下現在 

共有四百四十丸個邦已經聯合起求。Sourash-

t r a邦的組槭計劃亦擬請朱拿加加人爲一犟 

位0 

朱拿加人民對這種發展ife爲熱 'to ^ 邦 

現時所 Wf''i末倂入Sourashtra邦者——這一 

邦僅在幾星期 "前才成立——乃是因爲法律 

上的技術理由 W及朱拿加問題尙在安全理事 

會石t腧中的綠故o 

有人耍求fk們恢饭朱拿加境內奮日M狀 

;J"但我們不能不正視印度在最近幾星期內 

所有政治上與憲法上演變的實 I t , 甚茧於像 

朱拿加邦所在的那個區域也不能不發生這種 

演變o 

如果我們考慮到》ë種可能的演變,那末 

如果該邦太守經人民同意而fej到本邦,他能 

m望什麼呢？賅邦人民從所有各方面看)來 ,一 

贊成倂入^個新成立的 Sourashtra邦。太 

守的官体將由鼓邦組絨法加以規定,他的唯 

一皲務在組槭邦君會饑，該會將選出五人主 

席 B f U 如 果 他 在 會 中 受 各 邦 君 的 擁 戴 , 他 可 

能會當選爲主席细之—，他甚茧於可當選爲 

所謅Rajpramukh或Upa Rajpramukh,就县 

新邦的邦主或副邦主 o 可是這些官吏與這個 

大區域的行政無直接 闢係,》a個大區域廢止 

了 約 四 百 四 十 九 個 不 同 的 行 政 區 w 後 , 現 a 

完全統 一o 

因此，我»向安全理事會表W 我們現時 

若認具談到將朱拿加的政權交還給其往日的 

邦 君 , 那 就 是 不 顧 今 日 K a t h i a w a r 境 内 的 政 

治實撩o 

朱拿加尙未與Sourashtra合併,可是人 

民正在等待儘早有實現這種合併的機會 o 在 

這種政治情"52下，舉行全民表決,甚至於對 

歸 屬 問 題 舉 行 表 决 , 似 乎 有 點 不 切 實 際 。 徂 

我不顋安全理事會從我的話褢推論印度有意 

規避其所作諾言o印度承認而且實際堅持耍 

求 順 從 各 該 區 人 民 對 於 所 有 這 些 問 題 的 意 

願，而且如果理事會决免在協議的機構主持 

下再舉行一次全民表决時,理事會若不反對, 

這 次 全 民 表 決 可 不 僅 决 定 歸 屬 問 題 , 並 且 决 

定 遛 否 請 朱 拿 加 太 守 & 位 " 及 S 邦 是 否 與 新 

Sourashtra邦合倂等問題 《若爲這些目的舉 

行全民表决 ,我們决不表矛絲奄反對。 

但 有 一 項 至 爲 重 耍 的 事 實 我 們 不 能 在 

朱拿加境內重建往日君主時代的專制政體 o 

我 們 鉞 能 耠 朱 拿 加 種 本 質 上 民 主 的 政 

i f f , 使 它 在 B 成 立 的 K a t h i a w a r 聯 合 邦 內 佔 

一個適當的 地位。我希望安全理事會在>3方 

面 切 實 注 意 這 種 種 政 治 上 顥 明 的 事 實 , 這 些 

事實都是在這個問題業經提請安全理事會注 

意 " 後 發 生 的 , 而 且 不 僅 與 朱 拿 加 一 邦 有 闢 

係,實際上並與邀個印度各邦制度有闢係o 

巴基斯坦代表上次發言時提到一個次耍 

問題，就是耍求賠償人民在印度革隊或其官 

員手中所受的 損失。他要求任這些離散人民 

其故居，他們的财產應該交還他們 ，他們 

如受到任何損失亦應予W賠 iRo所謂有任何 

人在印度軍隊或文官手中遭受損失之說是完 

全 不 正 確 而 且 g 無 根 據 的 o 任 何 人 若 係 自 願 

離家而且願意fe]來,ili受到一切保謹和&助o 

事實上，印度政府最 A幾天内收到一些函件， 

尤其是該區内 tel族富商求10,表示他們受到 

極 好 的 保 逑 而 且 在 3 區 現 政 府 下 十 分 安 樂 。 

該 邦 全 境 和 平 安 在 這 種 I t 形 下 , 除 掉 有 可 

W向通常法院提出的要求外,不會發生賠 i f t 

的 問 題 o 這 種 耍 求 可 向 法 院 提 出 。 若 法 

院判决政府敗訴,自當照判决辦理0 

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 H A N (巴某 

斯 坦 ） 印 度 代 表 今 曰 下 牛 提 到 許 多 問 題 , 我 

願意祇對其中二三項提出一點意見， tr ip致 

耗费安全理事會钹久的時閫 o但在表示意見 

" 前 , 請 主 席 先 容 我 表 示 我 們 對 於 M r G o -

palaswami AyyangarEi經re]到成功湖，戚覺 

欣 快 , 諒 他 巳 與 印 度 政 府 作 詳 盡 商 銥 並 巳 得 

到指矛，因此兩自治頜閬所有未决問題現在 

或 可 迅 ^ 達 到 解 決 o 

內實際上巳綞皋行的全民表决。 Mr Gopalas-

wami Ayyangar對於此事所表示的能度，使 

我頗感失 a , 我相信他會原諒我說這句話 o 他 

說如果我早在：:：月十八日[第=五0次會議] 

發 首 時 對 ; 印 度 政 麻 之 不 同 意 我 的 耍 求 表 示 

不滿，那末甚至於在那時也許還能延翁全 R 

表 决 之 舉 行 ， 或 至 少 不 針 算 褢 黻 , 不 宣 布 

果 , 他 說 那 時 他 巳 在 印 度 , 無 输 如 何 他 i ( ^ 可 

辦到後一點。 

朱拿加問題是兩自治钡閱一個; >â切問題o當 

時 因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在 討 論 咪 什 米 爾 案 , 所 " 

不得不暫餒考盧這個 問題。 到了巳綞宣布卽 

將舉行全民表决時， 

r o 我 上 次 B 

提到：》â» Mr Gopalaswami Ayyangar和Mr 

V e l l o d i 都 表 示 靱 爲 這 是 ― 個 完 全 合 理 的 要 

求 , 印 度 政 府 瑯 不 難 接 受 。 可 是 這 個 耍 求 提 

出後卽遭担絕o — 俟 我 向 M r Vellodi打鹅而 

知 ^ 這 個 耍 求 未 被 接 受 U 後 ， 我 就 再 向 安 全 

理 事 會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o 事 資 上 , 我 在 ¥ r G o -

palaswami Ayyangar起程赴印度JW前giJ&向 

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這 個 間 題 , 他 說 他 巳 將 此 項 

耍 求 通 知 其 政 府 , 尙 末 得 到 答 覆 o 隨 後 我 從 

Mr Vellodi J È ^ ^ n ^ Œ H f t ô t i R T B I l l J ; » .又 

時公開表 1^不滿呢？若一方很客氣地提出— 

問 超 而 沒 有 大 表 不 滿 , 卽 不 廳 因 此 而 斷 言 道 

一方巳接受對  方政府的立場 o 

雖然我沒有用"不满"二宇，如果我不是 

表示不满，爲什麼耍睛安全理事會注意這锢 

問題呢？ 

Mr Gopalaswami Ayyangar 提蹐理事 

會 注 意 這 次 全 民 表 決 果 的 戡 宇 o 這 些 數 字 

正可有力地表明全民表決若在朱拿加境內恥 

樣的 I t 形下舉行，可 W 會有什麼桔果 o 據 

Mr Gopalaswami Ay淨gar所提印度政府本 

身的針算,朱拿加境內闳族選民兩萬多人都 

不敢: è 投覃,茧少也不敢投覃反對印度,，， 

種馉形的確不县印度政府鹰胲驟矜的事 o這 

些敏字不就是證明這—點麼'在這種谤形下 

所舉行的全民表决必會得到這種結果，這還 

雷耍其他鼸明喁？ 

還有一點,我或可蹐安全理事會注意 o咪 

時在朱拿加親見愤形報稱,货睽上此次投蕙 

全 無 铋 芘 可 言 , 發 給 選 的 萬 羝 上 印 有 珑 數 , 

與蓽根上珑數相同,由此郎可容易確知選民 

的姓名< 

人員注意時， 

験 而 犯 的 錯 諛 o 可 是 ， 無 脸 如 何 , 這 次 投 裏 

全 無 職 。 

我也承e s全民表決桔果眛巳公布,這種 

種 考 慮 或 者 都 屬 筌 論 o 可 条 , 由 於 這 次 全 民 

表决的方法並由於键方都不能覺得人民&能 

這次全 

這個日期並 

不 重 耍 , 而 我 在 上 次 蹐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J e w s 

耍 事 項 是 M r Vellodi辩稱朱拿加之被趣濟 

封鎮、它之與印度其餘各地的交通截斷 jyi及 

其他事項都是由於太 守典&理離開朱拿加Jbl 

後的混亂 IS形所致一據他所說,這種情形 

是在眩邦歸眉巴基斯坦 Jl^後不久卽螢生的 o 

我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是不確 之說。 

我並不越;a Mr Vellodi說這句話時有 

什麼動機o我自已也承膨這是由於他的情珥 

不 足 , 可 县 我 指 明 他 由 這 種 種 事 實 所 推 哳 的 

锆Hr是不合理的o 

驄 理 最 後 直 到 十 ― 月 八 日 還 在 朱 拿 加 q 

這是這偭日期背後的重耍意義。否划，曰期 

本身决不 重耍。 

隨 後 M r Gopalaswami Ayyangar設法表 

明巴墓斯坦政府在十—月十日 W前就a經知 

道十一月八日和丸日的演趣慷形。 可是,巴 

基斯坦政府表示在十一月十日 "前不知道這 

種種事實，就實在沒有理由懐疑這句話是不 

正確的 o無酴如何,這也不是一個重耍閽鑌o 

助他锥持行政C 

交典區専員？這是第一點。甚至於撇開法律 

的方、面不諛,當時之所 "必須向區專員提出 

這種耍求》乃是由於印度政府自九月中旬 

而 且 , 我 



丄撺情形睐县由印度政府的行動造成,因此 

印度政府卽不飴w此爲藉口在十一月;^日晚 

問將軍隊開進該邦 o 

Mr Gopalaswami Ayyanger雜而鈸到巴 

基斯坦政府何日才願意以全民表决方法決定 

這個問題 o這又是一種筌談0各理事都知道當 

時曾有些公文往求 o印度政府堅持JU全民表 

决方法决定這個問題 o巴基斯坦政府堅持M 

行全民表决的原划、 Jkl及應在什麼地方 

適用這個IT刖的問題、 Jta及遛在什麼環境之 

下舉行全民表决的問題，都應當鑫照將來可 

能皋行全民表決的各邦的 It形决定之。一直 

到最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間題時兩國所 

持意見仍然不同。 

ai個問題仍然不是巴基斯坦政府是否接 

受 全 民 表 决 原 刖 的 問 題 o 閬 題 是 如 果 這 種 

問 題 須 " 全 民 表 决 方 法 决 定 , 全 民 表 决 卽 

應 在 任 何 人 不 受 威 逼 或 遯 的 撩 形 下 舉 行 , 

而且不諭結果如何,人人都膨爲>2是一次公 

平的全民表决。在朱拿加皋行最公牛的全民 

表 决 , 其 果 大 槪 不 會 是 朱 拿 加 人 民 决 定 歸 

屬巴基斯坦——我自已承靱大槪是不會如此 

的一一卽忱如此也沒有理由像^次表決的撩 

形那樣只是扮演一幕滑稽劇而巳0在 i f f種環 

境 下 何 a i 舉 行 呢 ？ 爲 什 麼 不 說 " 朱 拿 加 人 R 

百 分 之 八 十 都 是 非 f è l 族 。 我 們 相 他 們 不 願 

歸屬巴基斯坦o因此卽完全不 iJ i舉行全民表 

决"？可是,如果fô"們實在耍舉行全民表决,如 

果你們提出須由人民决定的原刖,那1&弒與 

的 人 民 决 > É o 

我們又聽說恢復原來政府之踰是完全無 

用 的 , 其 理 由 如 下 第 一 , € 政 府 巳 無 遑 留 

殘跡，第二，如果邦君rej到朱拿加，他的地 

位如何？他的地位祇是騫法上君主的地位,他 

织铋受人民的 意見。同時,政治上的實際 I t 

e « 甚 茧 於 已 進 而 茧 ; 成 立 個 K a t h i a w a r 聯 

合邦o ；îf^ê人民卽須决定他們是否願意保留 

邦君或者願意屬* S a個K a t h i a w a r聯合邦o 

在 原 划 上 , 對 J S a 些 問 題 完 全 不 爭 執 o 

—且獬决了歸屬問題後,卽可由人民、由邦 

君、或由人民與邦君聯合——看將來所定的 

組 城 法 ; 何 ̶ ̶ 决 定 其 他 事 項 。 如 « 邦 歸 

屬印度,W後卽與巴基斯坦無脚係。如果該 

邦 歸 屬 ' 巴 基 斯 坦 ， " 後 卽 與 ^ 度 無 鬭 係 o 這 

是一個原刖問題 o . 

ia種種都是在正常狀嗨下會自然發生的 

情 形 o 可 是 , 邦 君 應 與 其 他 歸 屬 任 — 阈 的 各 

邦邦君處於相同地位；這對邦君是個榮眷問 

Mr Gopalaswami Ayyangar 曾 表 ， 若 

須再舉行一次全民表决，倘安昼理事會可接 

受 其 意 見 , 就 連 帶 解 決 U 下 兩 徊 問 題 邦 苕 應 

否 復 位 " 及 朱 拿 加 是 否 成 爲 這 佃 大 K a t h i a -

war 聯 合 邦 的 一 部 分 ？ 倘 若 他 認 爲 在 原 朋 

上 這 是 鹰 該 同 時 並 諭 的 問 題 , 那 麼 在 瞎 什 米 

否鹰賅復位的問題 o凡適於甲事者亦適: 

甲事同樣的事 o 

喀什米爾境W人民已羣起反叛大君o他 

的軍踩已截人民攻破，他的權力祇限於 1$什 

米爾邦本土的—部分 o 這些武装反抗大君的 

人 民 a 經 璣 次 宣 言 他 們 不 願 意 他 囘 來 , 他 在 

這 些 E 域 内 已 無 權 力 o 如 果 照 M r Gopalas-

wami A y y a n g a r 所 說 , 這 兩 個 問 題 應 該 合 

倂起來,那末在瞜什米爾也應適用這個原則 》 

那 就 是 說 " 全 民 表 决 來 决 定 兩 個 間 題 。 一 倔 

問題是 （i;什米爾是否歸屬印度而保留大君？ 

另 一 個 問 題 是 喀 什 米 爾 是 否 歸 屬 巴 基 斯 坦 

而 廢 除 大 君 9 如 果 對 於 朱 拿 加 探 此 辦 法 , 我 

鄹 爲 對 於 瞜 什 米 爾 亦 應 採 取 同 樣 的 辦 法 o 可 

是 我 們 用 不 着 說 如 * 邦 君 f B j 來 , 他 祇 會 是 憲 

法 上 的 邦 君 而 a , 因 爲 他 必 須 接 受 人 民 對 於 

他們是否願意與Kathiawar聯合邦合倂的意 

見。因此，邦君卽根本不必 rel求。 

朱 拿 加 邦 大 槪 會 歸 屬 印 度 , 大 槪 不 會 歸 

屬巴基斯坦，但無踰如何顯然應使邦君恢復 

原來的 地位，像其他歸屬任一自治颌的各邦 

邦 君 所 處 的 地 位 一 樣 , 而 其 他 演 變 一 一 IP 

Mr Gopalaswami Ayyangar提諝注意的實際 

情a——當齄其自然發展。如果邦君聰明,他 

卽 領 與 其 臣 民 商 定 再 作 憲 法 上 的 a 改 , 以 釐 

訂邦內的關係 W及與各鄰邦的鬮係。如果他 

不聰明,他也許會與其他邦君發生銜突,而應 

自食其果o 

可 县 , 這 都 是 歸 屬 " 後 的 間 題 , 而 歸 屬 

問 題 本 身 須 在 正 常 撩 ％ 下 决 定 o 正 常 情 就 

是 睛 邦 君 復 位 , 至 於 那 時 他 的 權 力 如 何 受 到 

限 制 , 乃 是 另 外 的 一 個 問 題 o Mr Gopalas
wami Ayyangar赏然可 Jkt問 Nawanagar 邦 

内 的 環 境 U 然 巳 綞 變 了 ,  J a m再鼸績爲 N a -

wanagar 邦邦君,對他有何益處，但我認爲道 

問題應由邦君本人來决定。這對於任何其他 

邦君有什麼益處呢？ 

Mr Gopalaswami Ayyangar慨然承認*n 

果 邦 君 來 而 成 爲 朱 拿 加 憲 法 上 的 邦 & , 並 

且、賅邦歸屬這個新的 Kathiawar聯合邦,他 



也鉀可能選 《Kathiawar聯合邦中五位Ka-

t h i a w a r邦代表之一。他甚茧*«^̶天可能 

當選爲副邦主o果如此，我們就更應讓邦君 

處於他或者可能對賅區各邦的新進展有所貢 

戴 的 地 位 , 而 不 應 贊 成 他 不 囘 來 o 

縱令他會営選爲憲 法上的邦君並有確定 

的官俸,且可能成爲大聯邦中 K a t h i a w a r各 

邦五代表之一，可能他的後裔有一天會當選 

；副邦主，難逍這種地位是鹰受輕視或者隨 

使看待的嗎?無 iSr他希望復位的理由如何,只 

县把這個問題提出就淸楚表明印度政府對於 

這種種事項的態度 o —方面， Mr Gopalas-

wami Ayyangar提出這種種問題，另方面，他 

又說邦君完全沒有rai來的理由。 

無論遇去情形如何，如果兩國今日所接受的 

原刖就是欲求終止彼此間對於這兩邦的爭端， 

毎 一 邦 的 歸 屬 問 題 應 " 全 民 表 決 方 法 決 定 ， 

那 麼 « 了 公 平 正 直 起 見 , 這 兩 邦 的 全 民 表 決 

應賅都是自由而不受約束的 o « :ér應該都不 

存 一 絲 疑 心 , 都 不 會 戚 到 全 民 表 决 皋 行 的 情 

形會有利於某一阖、或只有利於某— 妣區而 

不 利 於 其 他 瓧 區 , 货 o mt^fkmjARm 

：什米爾，這都是問題的癍锆 o 

Gopal swami Ayyangar雕此返印典其政 j&磋 

商"前，安全理事會在赏畤主鹿加拿大代表 

件。安全理事會在上次專討諭印度巴基斯坦 

問 題 的 會 議 中 ， 爲 印 度 代 表 M 方 便 起 見 , 乃 

計鼢朱拿加問超 o 

我覺得現在巳到了趕抉解決瞜什米爾問 

題的時候，隨後當卽解決朱拿加問題 o所 

我提議現在休會，安全理事會於星期三下午 

旣無異饞,安全理事會卽；6«^三月十日星 

期三午後::：時三十分再開會o 

( 午 時 五 十 分 散 會 0 ) 

第二百六十五次會議 

一 九 W 八 年 三 月 九 B g期-午後•ri時三十分在i«a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) o 

A 席 者 下 列 各 圃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l»î、加拿大、中圃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 

iS>、烏克蘭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 

妣會主義共和阈聯盟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 

公報 

條, 

" 之 代 替 速 記 紀 錄 

、一九 

四八年三月五日秘害長爲遞送秘害處所擬具 

關於聯合圃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典安全理事 

會之關係的工作文件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

[ 文 件 A / C 21/13]。理事會將此問題列爲議 

事日程第::：項目。若干代表詢問賅工作文件 

何"未經先通知安全理事會郎巳分發，當經 

秘書長解释秘書處係應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 

委員會的耍求而擬具賅工作文件，並依照安 

全 理 事 會 醮 時 饞 事 規 則 第 六 條 將 賅 文 件 

分發理事會各理事垒閲 o此問題計输完畢 Jbl 

後JH^後五時十五分散會 "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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